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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 629号

关于发布《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

      抗压强度技术规程》的公告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7年第一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014

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中建建筑科研

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的《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

强度技术规程》，经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组织审查，现批准

发布，编号为T/CECS 02一2020，自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原《超

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CECS 02:2005同时

废止。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0二0年六月二+二日



月U 吕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7年第一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014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深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吸收

了国内外回弹仪和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的最新成果，结合我国建

设工程中混凝土质量检测的实际需要，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修订本规程。

    本规程是对《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CECS 02:2005的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取消了模拟式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的相关内容;

    2.回归了新的全国测强曲线;

    3.修订了回弹值的取值方法;

    4.采用钻取混凝土芯样或同条件试件对测区混凝土抗压强

度换算值进行修正时，修正方法由修正系数法调整为修正量法;

    5.修订了超声角测、平测和声速计算方法;

    6.增加了建立专用测强曲线或地方测强曲线时的混凝土试

件制作数量。

    本规程共分为6章和9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

语和符号、回弹仪、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回弹值和声速值的测量

及计算、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

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归

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有关资料和

建议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政编码:

100013)，以供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建院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云南大学云南特斯泰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北京智博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

                乐陵市回弹仪厂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浙江省诸暨市宏泰建设工程检测所

                建研建硕(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五检测所有限公司

                四Jll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天博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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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采用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技术

要求，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方便使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正常使用状态下普通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

测。本规程不适用于因冻害、化学侵蚀、火灾、高温等已造成表面

疏松、剥落的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

1.0.3 采用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除应执行本规

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超声回弹综合法 ultrasoni二rebound combined method

    通过测定混凝土的超声波声速值和回弹值检测混凝土抗压强

度的方法。

2.1.2 测区 testing zone

    按超声回弹综合法要求布置的，有若干个测点的区域。

2.1.3 测点 testing point

    在测区内，取得检测数据的检测点。

2.1.4 波幅 amplitude of wave

    超声脉冲波通过混凝土被换能器接收后，由超声波检测仪显

示的首波信号的幅度。

2.1.5专用测强曲线 special strength curve

    由与构件混凝土相同的材料、成型养护工艺配制的混凝土试

件，通过试验所建立的测强曲线。

2.1.6 地区测强曲线 regional strength curve

    由本地区常用的材料、成型养护工艺配制的混凝土试件，通过

试验所建立的测强曲线。

2.1.7 全国测强曲线 national strength curve

    由全国有代表性的材料、成型养护工艺配制的混凝土试件，通

过试验所建立的测强曲线。

2.1.5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 conversion value of con-

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 for the testing zone

    根据测区混凝土的声速代表值和回弹代表值，通过测强曲线

计算所得的测区现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值。



2.1.9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 reference value for。oncret。

comPressive strength

    对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进行统计分析并应用一定规则

得到的代表构件中现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总体评价的统计值。

2.2 符 号

    。r— 相对标准差，

  f:。—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

  f:u，，— 第1个测区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

  只。，，— 第1个立方体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实测值;

  fc。，。— 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

f忿。，rnin— 构件最小的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

fcor，m— 芯样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平均值;

  fcu，。— 同条件立方体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平均值;

f忿u，m。— 对应于芯样部位或同条件立方体试件测区混凝土抗压

          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fcor，、— 第1个混凝土芯样试件的抗压强度;

  了cu，;— 第1个混凝土同条件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

尺u，，。— 第1个测区修正前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只。，，1— 第1个测区修正后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2— 超声测距;

    1;— 第1个测点的超声测距;

11‘、22‘— 角测时第1个测点换能器与构件边缘的距离;

  mf:。—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n— 测区数，测点数，芯样试件数，立方体试件数;

  R，— 第1个测点的有效回弹值;
    R— 测区回弹代表值;

  R。— 修正后的测区回弹代表值;

  尺，。— 测试角度为a时的测区回弹修正值;



凡— 测量混凝土浇筑表面时的测区回弹修正值;

R彗— 测量混凝土浇筑底面时的测区回弹修正值;

R。，— 第 1个测区修正后的测区回弹代表值;

:f:。—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
Tk— 测试时空气的温度;

  t，— 第1个测点的声时读数;

  to— 声时初读数;
v，— 修正后的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

va，— 第1个测区修正后的测区声速代表值;

vd— 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

v、— 角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
vp— 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

vpp— 平测时代表性构件混凝土中平测声速;
vk— 空气中声速计算值;

v。— 空气中声速实测值;

  母— 平均相对误差;

  a— 回弹仪测试角度;

  月— 超声测试面的声速修正系数;

  又— 平测声速修正系数;

△tot—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修正量;

△— 空气中声速计算值(vk)与空气中声速实测值(v。)之间

      的相对误差。



3 回    弹 仪

3.1 一般 规 定

3.1.1 回弹仪可为数字式的，也可为指针直读式的。

3.1.2 回弹仪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检定或校准证书，并应在回弹

仪的明显位置上有名称、型号、制造商、出厂编号、出厂日期等标

识。

3.1.3 回弹仪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回弹仪》GB/T 9138的有

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弹击时，弹击锤脱钩的瞬间，回弹仪的标称能量应为

2.207);

    2 弹击锤与弹击杆碰撞的瞬间，弹击拉簧应处于自由状态，

且弹击锤起跳点应位于指针指示刻度尺上的“0”处;

    3 在洛氏硬度HRC为60士2的钢砧上，回弹仪的率定值应

为80士2;

    4 数字式回弹仪应带有指针直读示值系统，数字显示的回弹

值与指针直读示值相差不应超过1。

3.1.4 回弹仪使用时，环境温度应为一4℃一40℃。

3.2 检定和校准

3.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回弹仪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回弹仪检

定规程》JJG 817的有关规定检定或校准后方可使用:

    1 新回弹仪启用前;

    2 超过检定或校准有效期;

    3 经常规保养后，钢砧上的率定值不合格;

    4 回弹仪遭受严重撞击或其他损害;
                                                                                5



    5 数字式回弹仪数字显示的回弹值与指针直读示值相差大

于 1。

3.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回弹仪应在钢砧上进行率定试验:

    1 回弹仪当天使用前后;

    2 测试过程中对回弹仪性能有怀疑时。

3.2.3 回弹仪的率定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率定试验应在 5℃一35℃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2 钢砧表面应干燥、清洁，并应稳固地平放在刚度大的物体

上 ;

    3 率定试验应分四个方向进行，弹击杆每次应旋转 900，每

个方向连续弹击三次稳定回弹值的平均值应为80士2。

3.2.4 当回弹仪率定值超出80士2的范围时，应按本规程第3.3

节的要求，对回弹仪进行常规维护保养后再进行率定。

3.2.5 回弹仪率定试验所采用的钢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回弹

仪》GB/T 9138的有关规定。

3.3 维 护 保 养

3.3.1 回弹仪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常规保养:

    1 弹击超过2000次;

    2 对检测值有怀疑时;

    3 钢砧上的率定值不满足要求。

3.3.2 回弹仪的常规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指针的摩擦力应为0.SN一。.SN;

    2 保养时，不得旋转尾盖上已定位紧固的调零螺丝，不得自

制或更换零部件;

    3 对于数字式回弹仪，还应按产品要求的维护程序进行维

护 ;

    4 保养后应按本规程第3.2.3条的规定进行率定试验。
      6



3.3.3 回弹仪使用完毕后，应使弹击杆伸出机壳，清除弹击杆、杆

前端球面、刻度尺表面和外壳上的污垢、尘土。回弹仪不使用时，

应将弹击杆压人仪器内，经弹击后用按钮锁住机芯，将回弹仪装人

仪器箱，平放在干燥阴凉处。



4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超声波

检测仪))JG/T 5004的有关规定。

4.1.2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检定或校准证

书，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的明显位置上应有名称、型号、制造商、出

厂编号、出厂日期等标识。

4.1.3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宜为数字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对接收的超声波波形进行数字化采集和存储;

    2 应具有清晰、稳定的波形显示示波装置;

    3 应具备手动游标测读和自动测读两种声参量测读功能，且

自动测读时可标记出声时、幅度的测读位置;

    4 应具备对各测点的波形和测读声参量进行存储功能。

4.1.4 数字式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的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声时测量范围宜为0.1衅一9”·9拼5，声时分辨力应为

。.1拜5，实测空气声速的相对测量允许误差应为士0.5%;在lh内

每smin测读一次的声时允许误差应为士0.2娜;
    2 幅度测量范围不宜小于80dB;幅度分辨力应为ldB;

    3 仪器信号接收系统的频带宽度应为10kHz一25okHz;

    4 信噪比为3，1时，接收灵敏度不应大于50拜V。
4.1.5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1 环境温度为0℃一40℃;

    2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80%;

    3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在标称值士10%内;

    4 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4h。



4.2 换  能 器

4.2。1

4.2.2

换能器的标称频率宜在50kHz一IOOkHz范围内。

换能器的实测主频与标称频率相差的允许误差应为在

士10%内。

4.3 检定、校准和保养

4.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应进行检定或校

准:

    1 新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启用前;

    2 超过检定或校准有效期;

    3 仪器修理或更换零件后;

    4 测试过程中对声时值有怀疑时;

    5 仪器遭受严重撞击或其他损害。

4.3.2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可按本规程附录A的有关规定进行

自校准。

4.3.3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的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若仪器在较长时间内停用，每月应通电1次，每次不宜少

于 lh;

    2 仪器检测完毕，应擦干仪器表面的灰尘，放人机箱内，并应

存放在通风、阴凉、干燥处，无论存放或工作时，均应防尘;

    3 在搬运过程中应防止碰撞和剧烈振动;

    4 换能器应避免摔损和撞击，工作完毕应擦拭干净单独存

放。换能器的祸合面应避免磨损，不得随意拆装。



5 回弹值和声速值的测量及计算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检测前宜收集下列资料:

    1 工程名称及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委托单位名称;

    2 构件名称、设计图纸;

    3 水泥的安定性、品种规格、强度等级和用量，砂石的品种、

粒径，外加剂或掺合料的品种、掺量，混凝土配合比、拌合物坍落度

和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等;

    4 模板类型，混凝土浇筑情况、养护情况、浇筑日期和气象温

湿度等;

    5 混凝土试件抗压强度测试资料及相关的施工技术资料;

    6 构件存在的质量问题或检测原因。

5.1.2 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检测时，应在构件检测面上均匀布置测区，每个构件

上的测区数不应少于 10 个。对于检测面一个方向尺寸不大于

4.sm，且另一个方向尺寸不大于0.3m的构件，测区数可适当减

少，但不应少于5个;

    2 当同批构件按批进行一次或二次随机抽样检测时，随机抽

样的最小样本容量宜符合表5.1.2的规定。

                  表5.1.2 随机抽样的最小样本容量

检测批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最小样本容量

A B C

3一 8 2 2 3

9一 15 2 3 5

16一 25 3 5 8



续表5.1.2

检测批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最小样本容量

A B C

26一50 5 8 l3

51一90 5 l3 20

91一 150 8 20 32

151一 280 13 32 50

281一 500 20 50 80

501一 1200 32 80 125

1201一 3200 50 125 200

3201一 10000 80 200 315

10001一 35000 125 315 500

35001一 150000 200 500 800

150001一 500000 315 500 1250

    注:1 检测类别A适用于施工或监理单位一般性抽样检测，也可用于既有结构的

          一般性抽样检测;

        2 检测类别B适用于混凝土施工质量的抽样检测，可用于既有结构的混凝土

          强度鉴定检测;

        3 检测类别C适用于混凝土结构性能的检测或混凝土强度复检，可用于存在

          问题较多的既有结构混凝土强度的检测。

5.1.3 按批抽样检测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构件可做为同批构件:

    1 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相同;

    2 混凝土原材料、配合比、成型工艺、养护条件和龄期基本相

同;

    3 构件种类相同;

    4 施工阶段所处状态基本相同。

5.1.4 构件的测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条件允许时，测区宜布置在构件混凝土浇筑方向的侧面;

    2 测区可在构件的两个相对面、相邻面或同一面上布置;

    3 测区宜均匀布置，相邻两测区的间距不宜大于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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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区应避开钢筋密集区和预埋件;

测区尺寸宜为20OmmX20Omm，采用平测时宜为400mm

X400mm

6 测试面应为清洁、平整、干燥的混凝土原浆面，不应有接

缝、施工缝、饰面层、浮浆和油垢，并应避开蜂窝、麻面部位;

7 钡1试时可能产生颤动的薄壁、小型构件，应对构件进行固

定。

5.1.5

5。1。6

5.1.7

测区应进行编号，并应记录测区位置和外观质量情况。

每一测区，应先进行回弹测试，后进行超声测试。

计算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时，非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和

声速值不得混用。

5.2 回弹测试及回弹值计算

5.2.1 回弹测试时，回弹仪的轴线应始终保持垂直于混凝土检测

面，测试时应缓慢施压、准确读数、快速复位。宜首先选择混凝土

浇筑方向的侧面进行水平方向测试。若不具备浇筑方向侧面水平

测试的条件，可采用非水平状态测试，或测试混凝土浇筑的表面或

底面。

5.2.2 测点宜在测区范围内均匀布置，不得布置在气孔或外露石

子上。相邻两个测点的间距不宜小于20mm;测点与构件边缘、外

露钢筋或预埋件的距离不宜小于 30mm。

5.2.3 超声对测或角测时，回弹测试应在测区内超声波的发射面

和接收面各测读 5个回弹值。超声平测时，回弹测试应在测区内

超声波的发射测点和接收测点之间测读 10个回弹值。每一测点

回弹值的测读应精确至1，且同一测点应只允许弹击1次。

5.2.4 测区回弹代表值应从测区的10个回弹值中剔除1个最大

值和1个最小值，并应用剩余8个有效回弹值按下式计算:

“一音客“ (5.2.4)



式中:尺— 测区回弹代表值，精确至。.1;

    尺，— 第1个测点的有效回弹值。

5.2。5 非水平状态下测得的回弹值，应按下式修正:

                  Ra=R+R。a (5.2.5)

式中:尺。— 修正后的测区回弹代表值;

    尺。。— 测试角度为a时的测区回弹修正值，可按本规程附

            录B采用。

5.2.6 在混凝土浇筑的表面或底面测得的回弹值，应按下列公式

修正:

                        R。=R+R二 (5.2.6一1)

                        R。二R+R奢 (5.2.6一2)

式中:R二— 测量混凝土浇筑表面时的测区回弹修正值，可按本

            规程附录C采用;

      R奢— 测量混凝土浇筑底面时的测区回弹修正值，可按本

            规程附录C采用。

5.2.7 测试时回弹仪处于非水平状态，同时测试面又是非混凝土

浇筑方向的侧面，测得的回弹值应先进行角度修正，然后对角度修

正后的值再进行表面或底面修正。

5.3 超声测试及声速值计算

5.3.1 超声测点应布置在回弹测试的同一测区内，每一测区应布

置3个测点。超声测试宜采用对测，当被测构件不具备对测条件

时，可采用角测或平测。超声角测、平测和声速计算方法应符合本

规程附录D的有关规定。

5.3.2 超声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上配置满足要求的换能器和高

频电缆;

    2 换能器辐射面应与混凝土测试面藕合;

    3 应先测定声时初读数(t。)，再进行声时测量，读数应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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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0·1拼5;

      4

士1%;

      5

超声测距(1)测量应精确至 lmm，且测量允许误差应在

检测过程中若更换换能器或高频电缆，应重新测定声时初

读数(t。);

      6

5。3.3

声速计算值应精确至0.Olkm/5。

当在混凝土浇筑方向的侧面对测时，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

表值应按下式计算:

    1合 1‘
刃 闷 = — 2 —

      3洲 t，一t。
(5.3.3)

式中:vd— 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5);

      1，— 第1个测点的超声测距(mm);

      t‘— 第1个测点的声时读数(衅);

      t。— 声时初读数(拼5)。
5.3.4 当在混凝土浇筑的表面或底面对测时，测区混凝土中声速

代表值应按下式修正:

                        v。=月，vd (5.3.4)

式中:va— 修正后的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5);

      月— 超声测试面的声速修正系数，取1·034。



6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规程规定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方法适用于符合下列

条件的普通混凝土:

    1 混凝土采用的水泥、砂石、外加剂、掺合料、拌合用水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 自然养护或蒸汽养护后经自然养护 7d 以上，且混凝土表

层为干燥状态;

    3 龄期为7d一2000d;

    4 混凝土抗压强度为IOMPa一7OMPa。

6.1.2 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可采用专用测强曲线、地区测强曲

线或全国测强曲线计算。

6.1.3 使用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地区和部门，

宜制定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经审定和批准后实施。各

检测单位应按专用测强曲线、地区测强曲线、全国测强曲线的次序

选用测强曲线。

6.2 全国测强曲线

6.2.1 全国统一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可按下式计算:

                f:u.‘一0.oZs6v:;9，，尺:，‘55 (6.2.1)

式中:厂。，，— 第1个测区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MPa)，精确

                至 0.IMPa;

      尺a‘— 第1个测区修正后的测区回弹代表值;

      va，— 第1个测区修正后的测区声速代表值。
6.2.2 当无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时，按本规程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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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通过验证后，可按本规程附录F的有关规定对测区混

凝土抗压强度进行换算，也可按本规程第6.2.1条规定进行计算。

6.3 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

6.3.1 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应按本规程附录G的有关

规定制定。

6.3.2 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的抗压强度平均相对误差

(占)、相对标准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专用测强曲线的平均相对误差(韵不应大于10%，相对标

准差(。r)不应大于12%;

    2 地区测强曲线的平均相对误差(韵不应大于n%，相对标

准差(。r)不应大于14%;

    3 平均相对误差(韵、相对标准差(。:)应按本规程式(G.O.7一2)、

式(G.0.7一3)计算。

6.3.3 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应与制定测强曲线相同的

混凝土相适应，不得超出测强曲线的适用范围。

6.4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

6.4.1 构件第1个测区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f:u.、)，可按本

规程第 5.2节和第5.3节的有关规定求得修正后的测区回弹代表

值(Ra，)和声速代表值(v。，)后，采用本规程第6.1.2条规定的测强

曲线换算而得。

6.4.2 当构件所采用的材料及龄期与制定测强曲线所采用的材

料及龄期有较大差异时，可采用在构件上钻取混凝土芯样或同条

件立方体试件对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进行修正。

6.4.3 混凝土芯样修正时，芯样数量不应少于4个，公称直径宜

为10Omm，高径比应为 1。芯样应在测区内钻取，每个芯样应只

加工1个试件，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

术规程))JGJ/T 384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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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同条件立方体试件修正时，试件数量不应少于4个，试件

边长应为150mm，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有关规定。

6.4.5 计算时，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修正量及测区混凝土抗压强

度换算值的修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修正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f。。r，m一f二u，m。 (6.4.5一1)

                      △tot=fou，m一f:u，m。 ( 6.4.5一2)

，。。r，m一青客f一
，cu.。一告客，C。，矛
，:u一青客，乳，‘

(6.4.5一3)

(6，4.5一4)

(6.4.5一5)

式中:△，ot—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修正量(MPa)，精确至

                0.IMPa;

    fcor，m— 芯样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平均值(MPa)，精确至

                0.IMPa;

    fcu，m— 同条件立方体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平均值(MPa)，

            精确至0.IMPa;

    大。，m。— 对应于芯样部位或同条件立方体试件测区混凝土

            抗压强度换算值 的平均值 (MPa)，精确至

                0.IMPa;

    fcor，，— 第1个混凝土芯样试件的抗压强度;
      fc。，，— 第1个混凝土同条件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

      只。，，— 对应于第1个芯样部位或同条件立方体试件测区

              回弹值和声速值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按本规

              程附录F取值;

        n— 芯样或试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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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修正应按下式计算:

                    f艺。，，1=f芝u，1。+△，。: (6.4.5一6)

式中:只1.‘，— 第1个测区修正后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MPa)，精

            确至0.IMpa。

    f忿。.，。— 第1个测区修正前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MPa)，精

            确至0.IMpa;

6.4.6 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fcu，e)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当构件的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中出现小于

10.OMPa 的值时，构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fcu，。)应为小于

10.OMPa。

    2 当构件中测区数少于 10个时，应按下式计算:

                        fou.e=f忿u.rni。 (6.4.6一1)

式中:f艺。，min— 构件最小的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MPa)，

              精确至0·IMpa。
    3 当构件中测区数不少于 10个或按批量检测时，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f。·，一m，:。一1·645sf:。 (6·4·6一2)

m，。一生自厂:    二洲“‘/ (6.4.6一3)

艺(了:。，，)2一n(m，:。)2
5此。 n一 1

(6.4.6一4)

式中:m，:。—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MPa)，精确
                至 0.IMPa;

    ，，:。—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MPa)，精确
              至 0.OIMPa;

    f:u，，— 第1个测区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MPa)，精确
                至 0.IMPa;

    l8



        n— 测区数;对于单个检测的构件，取构件的测区数;对

              批量检测的构件，取所有被抽检构件测区数之总

                和。

6.4.7 对按批量检测的构件，当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时，构件应全部按单个构件进行强度推定:

    1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m:u)小于25·oMP“，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s:。)大于4.50MP“;

    2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mf:。)不小于
25.OMPa且不大于50.oMPa，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

差(sf:。)大于5·50Mpa;
    3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m:。)大于50. OMP“，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s:。)大于6.50N田ao
6.4.8 混凝土抗压强度记录和计算宜按本规程附录H和附录J

的有关规定执行。

6.4.9 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名称，工程地址，设计、施工、监理、建设和委托方信

息;

    2 工程概况;

    3 构件名称、数量及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4 施工时模板、浇筑工艺、养护情况及成型日期等;

    5 抽样方案;

    6 抽样数量及抽样方法;

    7 检测设备;

    8 检测依据;

    9 现场检测环境条件(温度等);

    10 检测人员及检测日期;
    n 构件及测区平面布置示意图;

    12 检测结果，包括平均值、标准差、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



附录A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自校准方法

A.0.1 声速的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取平面换能器一对，与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连接，开机预

热10min，

    2 在空气中将两个换能器的辐射面对准，依次改变两个换能

器辐射面之间的距离2，在保持首波幅度一致的条件下，读取各间

距所对应的声时值(t1、t:、t3、⋯、tn)。同时测量测试时空气的温

度(Tk)，精确至0.5℃。

A.0.2 声速的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个换能器辐射面的轴线应始终保持在同一直线上;

    2 换能器辐射面间距的测量允许误差应在士0.5%内，且测

量精度应为0·smm;

    3 换能器辐射面宜悬空相对放置;若置于地板或桌面上，应

在换能器下面垫以吸声材料。

A.0.3 应以各测点的测距和对应的声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求

出下式直线方程:

                            1=a十bt (A.0.3)

式中:b— 空气中声速实测值(v。)。

A.0.4 空气中声速计算值应按下式计算:

                vk=0.3314丫1+0.oo367Tk (A.0.4)

式中:vk— 空气中声速计算值(km/5);

    Tk— 测试时空气的温度(℃)。

A.0.5 空气中声速计算值与空气中声速实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

(△)，可按下式计算:

                  △=(vk一v。)/vk X 100%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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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按本规程式(A.0.5)计算所得的相对误差范围应为

一0.5%一0.5%。否则，应检查仪器各部位的连接后重测，或更换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



附录 B 非水平状态检测时的回弹值修正值

表B 非水平状态检测时的回弹值修正值R.

R

测试角度(。)

+90 + 60 +45 + 30 一 30 一 45 一 60 一 90

2O 一 6.0 一 5.0 一 4.0 一 3.0 +2.5 + 3.0 +3.5 + 4。0

21 一 5.9 一 4.9 一 4。0 一 3.0 +2.5 + 3.0 +3.5 +4.0

22 一5.8 一 4.8 一 3.9 一 2.9 +2.4 + 2.9 +3.4 十 3.9

23 一5.7 一 4.7 一 3.9 一 2.9 +2.4 + 2.9 +3。4 + 3.9

24 一 5。6 一 4.6 一3。8 一 2.8 十2.3 + 2.8 +3.3 + 3.8

25 一5。5 一 4.5 一3.8 一 2.8 十2.3 + 2.8 +3.3 + 3.8

26 一5。4 一 4.4 一3.7 一 2.7 +2.2 + 2.7 +3.2 + 3.7

27 一5。3 一 4.3 一3.7 一 2.7 +2。2 + 2.7 +3.2 + 3。7

28 一 5.2 一 4.2 一 3.6 一 2.6 +2.1 + 2.6 +3.1 +3.6

29 一 5.1 一 4。1 一3.6 一 2.6 +2.1 + 2.6 +3.1 +3.6

30 一 5.0 一 4.0 一3.5 一 2.5 +2.0 + 2 5 十3.0 + 3.5

3l 一 4。9 一 4.0 一 3.5 一 2.5 十2.0 + 2.5 +3.0 +3.5

32 一 4.8 一 3.9 一 3.4 一 2.4 +1.9 + 2.4 +2.9 +3.4

33 一 4。7 一 3.9 一 3.4 一 2.4 +1.9 + 2.4 +2.9 +3.4

34 一 4。6 一 3.8 一 3.3 一 2.3 +1.8 + 2.3 +2.8 +3.3

35 一 4.5 一 3 8 一3.3 一 2。3 十1.8 + 2.3 +2.8 +3.3

36 一 4.4 一 3.7 一 3.2 一 2.2 +1.7 + 2.2 +2.7 +3。2

37 一 4.3 一 3.7 一3.2 一 2.2 + 1.7 + 2.2 +2.7 +3.2

38 一4.2 一 3.6 一 3.1 一 2。1 +1.6 + 2.1 十2.6 +3.1

39 一 4.1 一 3。6 一3。1 一 2.1 十1.6 + 2.1 +2.6 +3.1

40 一 4.0 一 3.5 一 3.0 一 2.0 +1.5 + 2.0 +2.5 十3.0

4l 一 4.0 一 3.5 一 3.0 一 2.0 十1.5 +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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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R

测试角度(。)

长一 回弹“向上、衫一 回弹“向下
+ 90 + 60 + 45 +30 一 30 一 45 一60 一90

42 一3.9 一 3.4 一 2。9 一 1.9 +1.4 +1.9 十 2.4 +2.9

43 一3.9 一 3.4 一 2。9 一 1.9 + 1.4 +1.9 +2.4 +2.9

44 一3。8 一 3。3 一 2.8 一 1.8 + 1.3 +1.8 +2.3 +2.8

45 一3.8 一 3.3 一 2.8 一 1.8 + 1.3 +1.8 +2.3 +2.8

46 一3.7 一 3。2 一 2.7 一 1。7 + 1.2 + 1.7 +2.2 +2.7

47 一3.7 一3.2 一 2。7 一 1.7 + 1.2 + 1.7 +2.2 +2.7

48 一3。6 一3.1 一 2。6 一 1.6 + 1.1 + 1.6 十2.1 +2.6

49 一3。6 一3.1 一2.6 一 1.6 + 1.1 十 1。6 +2.1 + 2.6

50 一 3.5 一 3。0 一2.5 一 1。5 十 1.0 + 1.5 +2.0 + 2.5

注:1 当测试角度等于。时，修正值为。;R小于20或大于50时，分别按20或50

查表;
表中未列数值，可采用内插法求得，精确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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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浇筑面的回弹值修正值

表C 浇筑面的回弹值修正值

R
钡1试面

表面 R孟 底面 R彗

20 +2.5 一3.0

2l +2.4 一2.9

22 +2.3 一2.8

23 +2.2 一 2。7

24 +2.1 一2.6

25 +2.0 一 2.5

26 + 1.9 一 2.4

27 + 1.8 一 2.3

28 + 1.7 一 2.2

29 + 1.6 一 2.1

30 十1.5 一 2.0

31 + 1.4 一 1.9

32 + 1.3 一 1.8

33 + 1.2 一 1.7

34 +1.1 一 1.6

35 + 10 一 1.5

36 +0 9 一 1。4

37 +0.8 一 1.3

38 十0.7 一 1.2

39 +0.6 一 1.1

40 +0.5 一 1.0

41 +0.4 一 0.9

42 +0.3 一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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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R
测试面

表面 R盆 底面 R曹

43 十0.2 一0。7

44 +0.1 一0.6

45 0 一 0.5

46 0 一 0。4

47 0 一0.3

48 0 一 0.2

49 0 一 0.1

50 0 0

注:1

    2

    3

在侧面测试时，修正值为。;R小于20或大于50时，分别按20或50查表;

当先进行角度修正时，采用修正后的回弹代表值R二作为R查表;

表中未列数值，可采用内插法求得，精确至。.1。



附录D 超声角测、平测和声速计算方法

D.1 角 测

D.1.1 当构件只有两个相邻测试面可供检测时，可采用角测法

(图D.1 .1)测量混凝土中的声速。每个测区应布置 3个测点，并

应与相应测试面对应的3个测点的测距保持基本一致。

冲污巧刁可

          图D.1.1 角测示意图

1一箍筋;2一主筋;F一发射换能器;5一接收换能器

D.1.2 布置超声角测点时，换能器中心与构件边缘的距离11，、22，

不宜小于300mm;且两者两差不宜大于1.5倍。

D.1.3 超声测距应按下式计算:

                    1，=丫1{，+1;1 (D.1 .3)

式中:1，— 第1个测点的超声测距(mm);

  1，，、22‘— 角测时第1个测点换能器与构件边缘的距离(mm)。

D.1.4 角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应按下式计算:



刀j=生食一一生一
3洲 t，一t。

(D.1 .4)

式中:vj

        ti

        to

— 角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5);

— 第1个测点的声时读数(衅);

— 声时初读数(娜)。

D.2 平 测

D.2.1 当构件只有一个测试面可供检测时，可采用平测法测量

混凝土中的声速。

D.2.2 布置平测测点时，每个测区应布置一排超声测点，发射和

接收换能器的连线与附近钢筋轴线宜呈400一50’(图D.2.2)。应

以两个换能器内边距分别为Zoomm、Zsomm、300mm、35omm、

400mm、45omm、soomm进行平测，逐点测读相应声时值(t)，并

用回归分析方法求出下列直线方程:

                          1=a+ ct (D.2.2)

式中:。— 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
_ _匕 __习__ _上___匕 __二_ __上__ _f__

一 一 一 一1一 一

一

|
|
尸|
|

_ _ !__ _ 」 _ _ _ 上 _ _ 二 _ _ _ 上 _ _ _1_ _

}一

I J
! I

l l

_ _ 以 _ _ 司 _ _ _ 书 _ _ _}_ _ _ 4 _ _ _ 拓 _ _ _1_ _

        图D.2.2 平测示意图

F一发射换能器;5一接收换能器;G一钢筋轴线

27



D.2.3 应选取有代表性且具有对测条件的构件，将平测测区混

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修正为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
(vd)。在构件上采用对测法得到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

(vd)，并采用平测法得到平测时代表性构件混凝土中平测声速

(vp。)，按下式计算平测声速修正系数:

                      久=vd/vp。 (D.2.3)
式中:vd— 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5);

    vpp— 平测时代表性构件混凝土中平测声速(km/s);
      久— 平测声速修正系数。

D.2.4 平测法修正后的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应按下式计

算:

                          v。=又v。 (D.2.4)

式中:v。— 修正后的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5);

    vp— 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s);
      又— 平测声速修正系数。



附录E 全国测强曲线的验证方法

E.0.1 当缺少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时，可采用本规程

规定的全国测强曲线，但使用前应先进行验证。

E.0.2 全国测强曲线可按下列方法进行验证:

    1 选用本地区常用的混凝土原材料，按常用配合比配制强度

等级为C15、CZo、C3o、C4o、Cso、C6o的混凝土，制作边长为

150mm的立方体试件各3组，采用自然养护;

    2 采用符合本规程第 3章规定的回弹仪和符合本规程第 4

章规定的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

    3 按龄期为28d、60d和90d进行超声回弹综合法测试和试

件混凝土抗压试验;

    4 根据每个试件测得的回弹值和声速值，按本规程附录F

查得试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

    5 将试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和混凝土抗压强度实测

值代人本规程式(G.0.7一2)和式(G.0.7一3)进行计算，若所得平均

相对误差(韵不大于12%，且相对标准差(。r)不大于15%，则可使

用本规程规定的全国测强曲线。否则，应另行建立专用测强曲线

或地区测强曲线。



附录F 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表

表F 混凝土抗压强度f:。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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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32.833.133.4 33.7 34.0 34.2 34.5 34。8 35.1 35.4 35.7 36.0 36.3

33.0 34.0 34。3 34.6 34.9 35.235.5 35.8 36.136.4 36.7 37.0 37。3 37.6

34.0 35.235.5 35.8 36.136.4 36.7 37.0 37.4 37，7 38.0 38.3 38.6 39.0

35.0 36.4 36.7 37.0 37.3 37 7 38.0 38.3 38.6 39.0 39.3 39.6 40.0 40.3

36.0 37.6 37。9 38.2 38.638.939.2 39.6 39.9 40.3 40.640.9 41.341.6

37.0 38。8 39.1 39。5 39.8 40.2 40.5 40.8 41.2 41.5 41.9 42.2 42.643.0

38.0 40.0 40。4 40.7 41.1 41.4 41.8 42.1 42.542.8 43.2 43.6 43.9 44.3

39.0 41.2 41.6 41.9 42.3 42.7 43.0 43.4 43.8 44.1 44.5 44.9 45.3 45.7

40.0 42.4 42.8 43.2 43.6 43.9 44.3 44.7 45.1 45.5 45.846.2 46.647.0

41.0 43.7 44.1 44.4 44.8 45.2 45.6 46.0 46.4 46.8 47.2 47.6 48.0 48.4

42.0 44.9 45.3 45.7 46。1 46.5 46。9 47.3 47.748.1 48.548.9 49.3 49.7

43.0 46。1 46.5 47.0 47.4 47.8 48.2 48.6 49.0 49.4 49.8 50.3 50。7 51.1

44.0 47。4 47.8 48.248.6 49.1 49.5 49.9 50.3 50.7 51.251.6 52.052.5

45.0 48.649.1 49.5 49.9 50.3 50.8 51.2 51.652.1 52.5 53.0 53.4 53.9

46.0 49.9 50.3 50.8 51.2 51.6 52.1 52.5 53。0 53。4 53.9 54.3 54.8 55。2

47.0 51.1 51.6 52.0 52.552.9 53.4 53.8 54.3 54.8 55.2 55.7 56.2 56.6

48。0 52.4 52.9 53.3 53.8 54。2 54.7 55.2 55.6 56.1 56.6 57.157.5 58.0

49.0 53.7 54.1 54.6 55.1 55.5 56.0 56.5 57.0 57.5 58.0 58.4 58.9 59。4

50.0 54.9 55.4 55.9 56.4 56.9 57。357.8 58.358.8 59.3 59.8 60.3 60.8

51.0 56.2 56.7 57.2 57.7 58.2 58.7 59.2 59。7 60.2 60.7 61.2 61.7 62.2

52.0 57.558.0 58.5 59.0 59.5 60.0 60.5 61.061.6 62.1 62.663.163.6

53.0 58.7 59。3 59.8 60.3 60.8 61.3 61.9 62.4 62.9 63.5 64.0 64.5 65.1

54.0 60.0 60.6 61.1 61.662.1 62.7 63。2 63.864.3 64.8 65.4 65.9 66.5

55.0 61.3 61。8 62.4 62.9 63.5 64.0 64。6 65.1 65.7 66.2 66。8 67.3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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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R:
Va

4.84 4.86 4.88 4.90 4.924.94 4.964.98 5.00 5.025.04 5.06 5。08

15.0 15.3 15.4 15.5 15.6 15。8 15.9 16.0 16。2 16.3 16.4 16.6 16.7 16.8

16.0 16.4 16.6 16.7 16.9 17.0 17.1 17.3 17.4 17.6 17.7 17.8 18.0 18.1

17.0 17.6 17.8 17.9 18.1 18.2 18.4 18.5 18.7 18.8 19.0 19.1 19.3 19.4

18.0 18.8 19.0 19.2 19.3 19.5 19.6 19.820.0 20。1 20.3 20.4 20。6 20.8

19.0 20.1 20.220.4 20.6 20。7 20.9 21.1 21.2 21.4 21.6 21.8 21.9 22.1

20.0 21.3 21.521.6 21.8 22。0 22。2 22.4 22.5 22.7 22.9 23.123.323.4

21.0 22.5 22.7 22.9 23.1 23.3 23.5 23.623.8 24.0 24.224。4 24.6 24.8

22.0 23.8 24。024.2 24.424.6 24.8 25.0 25.2 25.4 25.6 25。8 26.026.2

23.0 25.0 25。2 25.4 25.6 25.8 26.126.326。5 26.7 26.9 27.1 27.3 27，6

24.0 26。3 26.5 26.7 26.9 27.1 27.4 27.6 27.8 28.0 28。3 28.5 28.7 28.9

25.0 27.5 27.828.0 28.2 28.528.7 28.9 29.2 29.4 29.6 29.9 30.130.3

26.0 28.8 29。1 29.3 29.5 29.8 30.0 30.3 30.5 30.8 31。0 31。2 31.5 31.7

27.0 30.1 30.4 30.6 30。9 31.1 31.4 31.6 31.9 32.1 32.4 32.6 32.933.2

28.0 31.4 31.7 31.9 32.2 32.4 32.7 33.0 33。2 33.5 33.834.0 34.3 34。6

29.0 32.7 33.0 33.2 33.5 33.8 34.134.3 34.6 34.9 35.2 35.4 35.736.0

30.0 34.0 34.3 34 6 34.8 35.1 35.4 35.7 36.0 36.3 36.6 36.9 37。2 37.5

31.0 35.3 35.6 35.9 36.236.5 36.8 37.1 37.4 37。7 38.0 38.3 38.638.9

32.0 36.6 36.9 37。2 37.5 37.8 35.2 38.538.8 39.1 39。4 39.7 40.0 40.3

33.0 38.0 38.338.6 38.9 39.2 39.5 39.9 40.2 40.5 40.8 41.2 41.5 41.8

34.0 39.3 39.6 39.9 40.3 40.6 40.9 41.3 41.6 41.9 42.342.6 42。9 43.3

35.0 40.6 41.0 41。3 41.6 42.0 42.3 42.7 43.0 43.4 43.7 44.0 44.4 44。7

36.0 42.0 42.342.7 43.043.4 43。7 44.144.4 44.845.145.5 45.946.2

37.0 43.3 43.7 44.0 44.4 44.8 45.1 45.5 45.9 46.2 46.6 47.0 47.3 47.7

38.0 44.7 45.0 45.4 45.846。2 46.5 46.9 47.3 47.7 48.148.4 48.8 49.2

39.0 46。0 46。4 46.8 47.2 47.6 48.0 48.3 48.7 49.1 49.5 49 9 50.3 50.7

40.0 47。4 47.8 48.2 48.649。0 49.4 49.8 50.2 50。6 51.0 51.4 51.8 52.2

41.0 48.8 49.2 49.6 50.0 50.4 50.8 51.251.6 52.052.5 52.9 53.3 53.7

42.0 50.1 50.6 51.0 51.4 51.8 52.2 52.7 53.1 53.5 53。9 54.4 54.8 55.2

43.0 51.552.0 52.4 52.8 53.2 53.7 54.1 54。5 55.0 55.4 55.9 56.3 56.8

44.0 52.9 53.4 53.8 54.2 54.7 55.1 55.6 56.0 56.5 56.9 57.4 57.8 58.3

45.0 54.3 54.8 55.2 55.7 56.1 56.6 57.0 57.5 58.0 58.4 58.9 59.4 59.8

46.0 55.7 56.2 56.6 57.1 57.6 58.0 58.5 59.0 59.4 59.9 60.4 60。9 61。4

47.0 57.1 57.6 58.0 58.5 59 0 59。5 60.0 60.5 60.9 61。4 61.9 62.4 62.9

48.0 58.5 59.0 59.5 60.0 60.5 60.9 61.4 61.9 62.4 62.9 63.4 63.964.4

49 0 59.9 60.4 60.9 61.4 61.9 62。4 62.9 63.4 63.9 64.5 65.0 65.5 66.0

50.0 61.3 61.8 62.362.9 63.4 63.964.4 64。9 65.5 66.0 66.567.0 67.6

51.0 62.8 63.3 63.8 64.3 64.8 65.4 65.9 66.4 67.0 67.5 68.0 68.6 69.1

52.0 64.2 64.7 65.2 65。8 66.3 66.967.4 67。9 68.5 69.0 69.6

53.0 65.6 66.1 66.7 67.2 67.8 68。3 68.9 69.4 70.0

54.0 67.0 67.6 68.168.7 69。3 69.8

55.0 68.5 69.0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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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Va

5.10}5.1215.14}5.16}5.1815.20}5.22}5.24}5.2615.28}5.30}5.32】5.34

薰
夔
﹃一﹄一﹃噩
薰

18
-19
一21
-22
-24
-25
一27
一28
-30
-31
-33
一34
-36
-37
-39
一41
一42
-44
一45
-47
-49
一50
-52
一54
-55
一57
-58
-60
-62

.4117.5}17.6}17.8}17.9 。0 18.2 18.3

.4 19.6 19.7

.8 21.0 21.2

.3 22.4 22。6

.7 23。9 24.1

.125.3 25.5

.6 26.8 27.0

。1 28。3 28.5

.5 29.8 30.0

.0 31。3 31.5

.5 32.8 33.0

.0 34.3 34.6

.6 35。836.1

.1 37.4 37.6

。6 38.9 39。2

.2 40.540.8

.7 42.0 42.3

.3 43.6 43.9

.8 45.2 45.5

.4 46.7 47.1

.0 48.348.7

，6 49.9 50.3

.2 51.5 51.9

.8 53.2 53.6

18
-19
一20
一22
-23
-25
一26
-28
-29
-31
一32
一34
一35
-37
-38
一40
-41
一43
一44
-46
-48
-49
-51
-52
一54
-56

川一绷一绷一翻一川126.4127.8129.3130.8132.3一33.8工35.3l368l38.3工39.8l4l.4l42.9l44.5l46.0l47.6l49.2

一
n

-
n
﹄

工
C
口

1
0
曰

-
0
乙

1
卜卜

-1

卫
1
只
曰

工
C
曰

工
t
乃

姗咖
业
黯
蜒
黯
遍
业
姗

19
-20
-21
-23
-24
-26
-27
一28
130
131
-33

0
门

-
0
乙

二
匕

一
n

户

18
-20
-21
一23

.7
-.1
1.4
1.8
.2{24.4

0
目

-n
7
曰
-
离卜
︺

一
，
丈

一5

-
门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54.0

55.0

  注:1

      2

      3

17.0 17.1 17.2

18.3 18.4 18.5

19.6 19.7 19.9

20.9 21.1 21.3

22.3 22.4 22.6

23.6 23.8 24.0

25.0 25.2 25.4

26.4 26.6 26.8

27.8 28.0 28.2

29.2 29.4 29.6

30.6 30.8 31.1

32.0 32.2 32.5

33.4 33.7 33.9

34.9 35.1 35.4

36.3 36.6 36.9

37.7 38.0 38.3

39.2 39.5 39.8

40 7 41.0 41.3

42.1 42.5 42。8

43.6 44.0 44.3

45.1 45.5 45.8

46.6 47.0 47.3

48.1 48.5 48.8

49.6 50.0 50.4

51.1 51.5 51.9

52.6 53 0 53.5

54.1 54。6 55.0

55.7 56.1 56。6

57.2 57.7 58.1

58.7 59.2 59.7

60.3 60.8 61 2

61.8 62.3 62.8

63.4 63.9 64.4

65.0 65.5 66.0

66。5 67.0 67.6

68.1 68.6 69.2

69.7 一 一

.5}34.7}35。0

﹃一︸一﹃一︺概
薰

一粤{器名
一口

-
T
土

1亡
曰

-
1
土

二
了

1
勺
乙

1
八西

39
-41
142
一44
145
147
148
150
一52

勺

白
-
0
曰

一八
j

一
Q
划

-
八
J

一
Q

户
-
J件

-0

下噩
﹃噩
雏
需

17
-18
-20
-21
-22
一24
-25
一27
-28
-29
-31
l32
l34
l35
137
l38
l40
l4l
l43
l44
工46
l47
149

.2151.6 .0154.4

.7}53。1}53.5!53.9 .4154.8

0156.4

一嗜镖引器名掇摧
.2}57.6158.0

9

目
1
八X
︺
1
5

-
，
土

1
︹兄
划

黑
揣
遍
加垂
咖业
业
业黑
遗
些撅吻
咖壶
姗

4163.9}64.4

︸
5

-
1

1
0
曰

︺亚
黑
糕
.9167.4 5169.0}69.5

n
曰

-
，卜︺

1
，
d

-
n
3

︼
﹃卜
目

63
164
166
167
1696169

55
157
158
160
162
163
165
166
一68

O

U

l
l曰
曰

-
门
乙

。1168.6

羹

丛
丝
丛
丝
丛
丝
丛
任
-二
任
-一

牲
一兰
一

55
157
]58
160
161
163
164
166
168
169

-二
-二
一二

表内未列数值可采用内插法求得，精确至。.IMPa;

表中v。为修正后的测区声速代表值，R。为修正后的测区回弹代表值;

采用对测和角测时，表中v:用v代替;当在侧面水平回弹时，表中R:用R

代替;

f忿。也可按本规程式(6 .2.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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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建立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

        测强曲线的基本要求

G.0.1 建立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时，采用的仪器设备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弹仪应符合本规程第3.1节的规定;

    2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应符合本规程第4.1节的规定;

    3 换能器应符合本规程第4.2节的规定。

G.0.2 建立专用测强曲线时，混凝土试件应采用与被检测混凝

土相同的原材料和成型养护工艺及强度等级。

G.0.3 建立地区测强曲线时，混凝土采用的水泥、砂石、外加剂、

掺合料、拌合用水应符合国家对相关产品的质量规定。

G.0.4 建立地区测强曲线时，应选用本地区常用水泥、粗骨料、

细骨料，按常用配合比制作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15、C20、C30、

C4o、C50、C6O的标准试件。

G.0.5 试件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试模打G237的有关规定;

    2 每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试件，应取自同一盘或同一车混凝

土中，均匀装模振动成型，做成边长为150mmx150mmx150mm

的立方体试件;

    3 试件拆模后应浇水养护7d，然后按“品”字形堆放在不受

日晒雨淋处自然养护;

    4 试件的测试龄期宜分为14d、28d、6od、god、18od和365d;

    5 对同一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应一次成型完成;

    6 建立专用测强曲线和地区测强曲线的混凝土试件制作最

小数量和测试时间要求应符合表G.0.5规定，其中建立专用测强

曲线试件应按实际使用强度等级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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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0.5 混凝土试件制作最小数量和测试时间要求

龄期
强度等级 合计

C15

C20

C30

C40

CSO

C6O

  14d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28d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60d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90d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180d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65d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30个

180个

180个

180个

180个

180个

180个

G.0.6 试件的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整理试件。将被测试件四个浇筑侧面上的尘土、污物等擦

拭干净，以同一强度等级混凝土的3个试件作为一组，依次编号;

    2 标注测点。在试件测试面上标示超声测点(图G.0.6)，取

试件浇筑方向的侧面为测试面，在两个相对测试面上分别画出相

对应的3个测点;

过
J》

过
，勺

寸

岛

之
.勺

右/4 }b/4 }西风 }西闷

图G.0.6 声时测量测点布置示意图

                1一浇筑面



    3 测量试件的超声测距(1)。采用钢卷尺或钢板尺，在两个

超声测试面的两侧边缘处逐点测量两测试面的垂直距离，取两边

缘对应垂直距离的平均值作为测点的超声测距(l，、2:、13)。

    4 测量试件的声时值。在试件两个测试面的对应测点位置

涂抹藕合剂，将一对发射和接收换能器藕合在对应测点上，并始终

保持两个换能器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逐点测读声时读数(t，、

tZ、t。)，精确至0·1拼5。
    5 计算试件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取 3个测点混凝土中声

速代表值的平均值作为试件的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按下式计算:

立 甲
3洲 t，一t。

(G.0，6)

式中:v— 试件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km/5)，精确至。.olkm/5;

      2;— 第 1个测点超声测距(mm)，精确至lmm;

    t，— 第1个测点的声时读数(川)，精确至0.1衅;

    t。— 声时初读数(拼5)。
    6 测量回弹代表值。先将试件超声测试面的祸合剂擦拭干

净，再置于压力机上下承压板之间，使另外一对侧面朝向便于回弹

测试的方向，然后加压至60kN一80kN并保持压力。分别在试件

两个相对侧面上按本规程第5.2.1条规定的水平测试方法各测 5

点回弹值，精确至1。剔除1个最大值和1个最小值，取余下8个

有效回弹值的平均值作为试件的回弹代表值(R)，计算精确至

0.1。

    7 试件抗压强度试验。回弹值测试完毕后，卸荷将回弹测试

面放置在压力机承压板正中，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

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规定速度连续均匀加荷至破坏。

计算试件抗压强度实测值，精确至0.IMPa。

G.0.7 测强曲线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将各试件测试所得的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回弹代

表值(R)和试件抗压强度实测值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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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强曲线宜采用下式计算:

                  f:u=avb尺· (G.0.7一1)

式中:a— 常数项;

    b、。— 回归系数;

    只。— 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MPa)。

    3 测强曲线的平均相对误差份)、相对标准差(。r)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一告客一分一1一%
一了六客(分一)2又1。。%

(G.0.7一2)

(G.0.7一3)

式中:占— 平均相对误差(%)，精确至0.1%;

    。r— 相对标准差(%)，精确至。.1%;

  只u，，— 第1个立方体试件按式(G.0.7一1)计算的混凝土抗压

          强度换算值(Mpa)，精确至0.IMpa;

  灵。，‘— 第1个立方体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实测值(MPa)，精
          确至。·IMpa;

      n— 制定回归方程式的试件数。

G.0.8 回归方程式的误差若符合本规程第6.3.2条的要求，则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可作为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

G.0.9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表只限于在建立测强曲线的立

方体试件强度范围内使用，不得外延。



附录 H 混凝土抗压强度记录表

工程名称

表H 混凝土抗压强度记录表

                构件名称

备:回弹仪 ，率定值 ;超声仪_
  t。 ;环境温度 ℃;回弹测试面

;换能器 kHz;

  ;测试角度

超声测试方式:对测(侧，顶，底);平测(侧，顶，底);角测

共      页第 页

构件

编号
测区

测区回

弹代表

值(R)

测区声速

代表值(v)
  (km/5)

备注

l 2 3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复核: 计算: 检测: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J 混凝土抗压强度计算表

表J 混凝土抗压强度计算表

构件名称和编号: 共      页第 页

计算项 目
测 区

l 2 3 4 5 6 7 8 9 l0

回

弹

值

测区代表值

角度修正值

角度修正后

浇筑面修正值

浇筑面修正后

  声

  速

  值

(krn/5)

测区代表值

修正系数夕、又

修正后的值

强度修正量乙to。(MPa)

测区强度换算值(MPa)

强度推定值(MPa)

  n=

mls。= MPa 5「5。= MPa fcu.。二 MPa

使用的测区强度换算表 全国，地区，专用

备 注

复核: 计算: 计算日期: 年      月 日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回弹仪》GB/T9138

《混凝土试模))J G 237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 384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JG/T 5004

《回弹仪检定规程》JJG 817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

    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T/CECS 02一2020

条文 说 明



编 制 说 明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T/CECS

02一2020，经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2020年6月22 日以第 62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是在《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CECS 02:2005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规程的主编单位是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参编单位是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广西区

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贵州中建建筑科研

设计院、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山东省乐陵市回弹仪厂;规程

主要起草人为邱平、张治泰、张荣成、李杰成、黄政宇、袁海军、张晓、

徐国孝、王明堂。本规程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了模拟式混凝

土超声波检测仪的相关内容;2.回归了新的全国测强曲线;3.修订

了回弹值的取值方法;4.采用钻取混凝土芯样或同条件试件对测区

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进行修正时，修正方法由修正系数法调整为

修正量法;5.修订了超声角测、平测和声速计算方法;6.增加了建

立专用测强曲线或地方测强曲线时的混凝土试件制作数量。

    本规程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人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

国超声回弹综合法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吸收了国内外回弹仪和混

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的最新成果。

    为了便于检测、设计、施工、科研、监理、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超声回弹综合法检

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

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

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

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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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超声回弹综合法是20世纪60年代研究开发出来的一种

无损检测方法。该方法采用回弹仪和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在混

凝土同一测区，测量反映混凝土表面硬度的回弹值，并测量超声波

穿透混凝土内部的声速值，然后用已建立起来的测强公式综合推

定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进而推定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这样能有

效减少龄期和含水率的影响，综合超声和回弹两者的优点，能比较

全面地反映构件混凝土的实际质量。

    实践证明，与单一方法比较，超声回弹综合法具备测试精度

高、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受到工程界的广泛认可，已在我国建工、市

政、铁路、公路系统广泛应用。本规程规定了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

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术语和符号、回弹仪和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技

术要求、检测技术、回弹值和声速值的测量及计算、混凝土抗压强

度推定等，将有效规范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

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方便使用。

1. 0.2 本条所指的普通混凝土系主要由水泥、砂石、外加剂、掺合

料和水配制的质量密度为195okg/m3一2500kg/m3的混凝土。

    本规程不适用于下列情况的混凝土:混凝土在硬化期间遭受

冻害或遭受化学侵蚀、火灾、高温损伤等。这些情况下混凝土表面

与内部质量有较大差异，不符合超声回弹综合法要求混凝土性能

表里基本一致的检测前提。

1.0.3 凡本规程涉及的其他有关方面工作，如钻芯取样、高空和

深坑作业、施工现场测试、现场用水用电、劳动保护等，均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回  弹 仪

3.1 一 般 规定

3.1.1 随着光电子技术在回弹仪上的应用，国内数字式回弹仪的

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技术上已经成熟，我国一些回弹仪企业生

产的数字回弹仪性能已相当稳定。为了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产生的读数、记录、计算等过程出现的差错，

本条规定可使用数字式回弹仪，也可使用传统的指针直读式回弹

仪。

3.1.2 采用合格的回弹仪，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的前提，因此要

求在回弹仪的明显位置标明名称、型号、制造商(或商标)、出厂编

号、出厂日期等，是十分必要的。

3.1.3 回弹仪的质量及测试性能直接影响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

结果的准确性。

    回弹仪的标准状态是统一仪器性能的基础，是使回弹法广泛

应用于现场的关键所在。只有采用质量统一、性能一致的回弹仪，

才能保证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并能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比较。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下列回弹仪标准状态的各项具体指标:

    1 水平弹击时，弹击锤脱钩的瞬间，回弹仪的标称能量E，即

弹击拉簧恢复原始状态所作的功为:

E一粤KL
        Z
一喜火:54.53:x。.。752一2.:。7(J)

      乙

式中:K— 弹击拉簧的刚度(N/m);

      L— 弹击拉簧工作时的拉伸长度(m)。

    2 弹击锤与弹击杆碰撞瞬间，弹击拉簧应处于自由状态，此

时弹击锤起跳点应位于刻度尺上的“0”处。要满足这两个要求，必
      50



须使弹击拉簧的工作长度为0.0615m;弹击拉簧的冲击长度(即

拉伸长度)为 0.075m。此时，弹击锤应相应于刻度尺上的“100”

处脱钩，也即在“0”处起跳。

    试验表明，当弹击拉簧的工作长度、拉伸长度及弹击锤的起跳

点不符合以上规定，即不符合回弹仪工作的标准状态时，则各仪器

在同一试件上测得的回弹值的极差高达7.82分度值，经调为标准

状态后，极差为1.72分度值。

    3 检验回弹仪的率定值是否符合80士2的作用是:检验回弹

仪的标准能量是否为2.207)，回弹仪的测试性能是否稳定，机芯

的滑动部分是否有污垢等。

    4 现有绝大多数数字式回弹仪都是在传统机械构造和标准

技术参数的基础上实现回弹值的数字化采样的，即现有数字式回

弹仪所得到的回弹值采样系统都是把回弹仪的指针示值实现数字

化采样。也只有这种形式的数字回弹仪才符合现行回弹法技术规

程的使用要求。

    保留人工直读示值系统能使数字回弹仪的操作者在实际检测

过程中随时核对数字回弹仪所显示的采样值是否与指针示值相

同，从而及时发现仪器采样系统的故障。如数字回弹仪不保留人

工直读示值系统，检测单位或操作人员将难以及时发现和判断数

字回弹仪采样系统的故障，极易造成检测结果错误，严重时将影响

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推定结果。

    因此，规定数字式回弹仪应带有指针直读系统，这是保证数字

式回弹仪的数字显示与指针显示一致性的基本要求。

3.1.4 超声回弹综合法采用的回弹仪系由机械零部件组成，环境

温度低于一4℃或高于40℃时，对回弹仪的性能有较大影响，并带

来测试偏差，故本条规定了回弹仪使用时的环境温度要求。

3.2 检定和校准

3。2。1 检定回弹仪的单位应按照现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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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J JG 817进行检定或校准。开展检定工作要备有回弹仪检定

器、拉簧刚度测量仪等设备。本条规定了回弹仪应进行检定或校

准的五种情况。目前，国内外生产厂家不能保证每台新回弹仪均

为标准状态，特别是一些国外进口仪器未按我国有关标准生产及

检定，因此新回弹仪在使用前必须检定或校准。

3.2.2 本条给出了回弹仪的率定要求，是为了保证在使用过程中

及时发现和纠正回弹仪的非标准状态。

3.2.4 当钢砧上的率定值超出80士2的范围时，不允许用混凝土

试件上的回弹值予以修正，也不允许旋转调零螺丝人为地使其达

到80士2值。试验表明，上述方法不符合回弹仪测试要求，破坏了

零点起跳，使回弹仪处于非标准状态。此时，可按本规程第3.3节

的要求进行常规维护保养。若保养后仍不合格，则需要进行检定

或校准。

3.2.5 回弹仪率定试验所采用的钢砧，表面状态会随着弹击次数

的增加而变化，钢砧材料、制作、重量、直径、硬度、表面状态等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回弹仪》GB/T 9138的规定。

3.3 维 护 保 养

3.3.2 本条规定了回弹仪保养的具体要求。进行常规保养时，必

须先使弹击锤脱钩后再取出机芯，否则会使弹击杆突然伸出造成

伤害。取机芯时要将标尺向上轻轻抽出，以免造成指针片折断，卸

下弹击杆，取出缓冲压簧，并取出弹击锤、弹击拉簧和拉簧座。清

洗机芯各零部件，并应重点清洗中心导杆、弹击锤和弹击杆的内孔

和冲击面。清洗后在中心导杆上薄薄涂抹钟表油，其他零部件均

不得抹油。不能在指针轴上抹油，否则，使用中由于指针轴的污

垢，将使指针摩擦力变化，直接影响检测结果。清理机壳内壁，卸

下刻度尺，并检查指针，摩擦力应为0.SN一0.SN。数字式回弹仪

结构和原理较复杂，生产厂商提供了使用和维护手册，应按相关要

求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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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回弹仪每次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清除表面污垢。不用时，

应将弹击杆压人仪器内，必须经弹击后方可按下按钮锁住机芯，如

果未经弹击而锁住机芯，将使弹击拉簧在不工作时仍处于受拉状

态，极易因疲劳而损坏。存放时回弹仪应平放在干燥阴凉处，如存

放地点潮湿将会使仪器锈蚀。数字式回弹仪长期不用时，需要取

出电池。



4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

4.1 一 般 规 定

4.1.2 为了确保测试数据的可靠性，无论使用哪种型号的混凝土

超声波检测仪，均需要具有产品合格证、检定或校准证书。超声波

检测仪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JG/T 5004的要

求进行检定或校准。

4.1.3 原规程中所采用的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为模拟式和数字

式，但目前国内几乎均使用数字式，为鼓励技术进步，本规程规定

宜采用数字式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且应满足相关功能要求。

    1 采集、存储数字信号并按检测要求对数据进行计算处理，

是数字式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应具有的基本功能。

    数字式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是将所接收的信号经高速A/D

转换为离散的数字量并直接输人计算机，通过相关软件进行分析

处理，自动读取声时、波幅和主频值并显示于仪器屏幕上。具有对

数字信号采集、处理、存储等高度智能化的功能。

    2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主要利用超声波传播速度获得可靠

的声速值。因此，为了准确测量声时，超声仪须具有稳定、清晰的

波形显示系统。

    3 具备手动游标测读和自动测读两种声参量测读功能，是为

了能对正常和畸变的接收波形均能可靠地进行声参量测读;当接

收波形较好时，利用自动测读功能可以提升检测效率;当接收波形

畸变、且无法自动测读时，利用手动游标测读功能也能准确测读声

参量;自动测读时，仪器可以自动标记测读位置，可避免对声参量

的误判和错判。

4.1.4 本条对数字式超声波检测仪的性能指标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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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JG/T 5004对

声时测量范围的要求，综合考虑声波的穿透距离，规定此声时测量

的最小范围，符合实际应用情况;声时分辨力是声时测量精度的决

定因素，在测量小尺寸构件(试件)时，为保证声时测量精度，混凝

土超声波检测仪应满足这个要求;对实测空气声速相对测量误差

的要求，既保证了仪器校准的需要，同时也能保证仪器工作正常;

在同一测试条件下，测读数值都应具有一定的重复性，重复性越

好，说明声时读数越准确可靠。

    2 仪器的幅度测量范围越大，表征仪器接收弱信号的能力越

强，综合考虑应用需要和仪器现发展水平，规定了幅度测量指标。

由于不同首波高度下测量的声时值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声时测

量中宜采用衰减器先将首波调至一定高度后再进行测读。混凝土

超声波检测仪应具有最小分度为ldB的衰减器。

    3 仪器接收放大器的频响范围应与混凝土超声检测中所采

用的换能器频率相适应。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所采用的换能器一

般为sokHz一1ookHz，所以接收放大器在此频响范围内可以满足

电气性能要求。

    4 对仪器不能单纯追求接收放大器的增益，应同时考虑仪器

的噪声水平，采用信噪比达到3:1时的接收灵敏度较为适当，可

以直观地反映出仪器的真实测试灵敏度。

4.1.5 规定了仪器使用的温湿度要求是综合考虑到现场需要和

当前仪器水平，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由电子元器件组成，检测环境

和测试条件如不满足检测要求，就会带来测试偏差。仪器对电源

电压有一个适应范围，当电压在此范围内波动时，仪器的技术指标

仍应能满足规定的要求。

4.2 换  能 器

4.2.1 大量模拟试验表明，由于超声脉冲波的频散效应，采用不

同频率换能器测量的混凝土中声速有所不同，且声速有随换能器



频率增高而增大的趋势。当换能器标称频率为50kHz一10okHz
时，所测声速偏差较小，所以本规程对换能器的标称频率作了限

制，目前测强所用换能器的标称频率一般为50kHz。

4.2.2 换能器的实际频率应尽量与标称频率保持一致。若实际

频率与标称频率差异过大，则测读的声时值会产生较大误差，以致

测出的声速值难以反映混凝土的真实强度值。

4.3 检定、校准和保养

4.3.3 为确保仪器处于正常状态，需要定期对超声仪进行保养。

仪器工作时要注意防尘、防振，仪器需要存放在阴凉、干燥的环境

中，对较长时间不用的仪器还需要定期通电排除潮气。



5 回弹值和声速值的测量及计算

5.1 一 般 规定

5.1.1 本条第1款一第6款内容系检测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时

宜具有的必要资料，是为了对被检测的构件有全面、系统的了解。

如需对结构进行鉴定计算，委托方还应提供结构设计图纸及计算

书。

5.1.3 按批抽样检测时，符合全部1款一4款条件的构件才可作

为同批构件。

5.1.4 本条规定了在被测构件上布置测区的具体要求。

    测区布置时，要选在构件两个相对的可测面上，但不强调一个

测区要在构件的两相对检测面上布置基本对称的检测面。可以一

个测区布置在构件的一个检测面上。

    测试面应为混凝土原浆面，已经粉刷的需将粉刷层除净，注意

不可误将砂浆粉刷层当作混凝土原浆面进行检测。

    对于薄壁小型构件，如果约束力不够回弹时产生颤动，会造成

回弹能量损失，使检测结果偏低。因此需要加以可靠支撑及固定，

使之有足够的约束力方可检测。

5.1.5 记录测区位置和外观质量(例如有无裂缝、孔洞、蜂窝麻

面、漏浆等情况)，目的是以备推定和分析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时

参考。

5.1.6 本条对超声回弹综合法测试顺序进行了规定，即先回弹后

超声，不可颠倒。

5.1.7 本条规定应使用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和声速值来计算混

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非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和声速值不得混用。

5.1.8 本条规定应使用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和声速值来计算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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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非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和声速值不得混用。

5.2 回弹测试及回弹值计算

5.2.1 因建立测强曲线时是将回弹仪置于水平方向测试混凝土

试件的成型侧面，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均应按此要求进行现场回弹

测试。当构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也可将回弹仪置于非水平方

向(如测试屋架腹杆、基础坡面等)，或混凝土成型的表、底面(如测

试混凝土顶板，或已安装好的预制构件)进行测试，但测试时回弹

仪的轴线方向应始终与构件的测试面相垂直，缓慢施压、不能冲

击，否则回弹值读数将不准确。

5.2.3、5.2.4 从10个回弹值中剔除1个最大值和1个最小值，

取余下8个回弹值的平均值作为测区回弹代表值(尺)。此种计算

方法与单一回弹法有所不同，这是考虑到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

凝土抗压强度综合运用了回弹与超声两种方法，且本次修订时也

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发现误差较小，故从原来的 16个回弹值简化

为10个回弹值。

5.2.5、5.2.6 由于现场检测条件的限制，有时只能沿非水平方向

检测混凝土浇筑方向的侧面，或者沿水平方向检测构件浇筑的表

面或底面，此时对所测得的回弹值需按不同测试角度或不同浇筑

面进行修正。

5.2.7 当回弹仪测试采用非水平方向且测试面为非混凝土浇筑

方向的侧面时，回弹值应先进行角度修正，再对按角度修正后的回

弹值进行测试面修正。测区回弹值取最后的修正结果。这种先后

修正的顺序不能颠倒，更不允许分别修正后的值直接与原始回弹

值相加减。

5.3 超声测试及声速值计算

5.3.2 换能器辐射面与混凝土测试面祸合，能保证换能器辐射面

与混凝土测试面达到完全面接触，排除其间的空气和杂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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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测点的藕合层达到最薄，以保持祸合状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

声时测量条件的一致性。

    同时，本条对声时读数和测距量测的精度提出了严格要求。

因为声速值准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声时和测距量测是否准确可靠。

5.3.3、5.3.4 条文规定了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d)的

计算和修正方法。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是取测区内3个测点

混凝土声速平均值。当超声测点在浇筑方向的侧面对测时，声速

不做修正。如只能沿构件浇筑的表面和底面对测时，测得的声速

偏低，试验表明，沿此方向测得的声速需要乘以修正系数1.034。



6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条对本规程规定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方法适用的普

通混凝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混凝土中各种材料需要执行

的国家现行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建设用砂》GB/T

14684、《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

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 GJ 52、《混凝土用水标准))J GJ63等。

6.1.2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悬殊，混凝土品种繁多，工程及材

料分散，施工条件和水平不一，且生产工艺又不断改进，欲在全国

城乡建设工程中推广采用超声回弹综合法，除统一仪器标准、测试

技术、数据处理、强度推定方法外，还应尽量提高测强公式的精度，

发挥各地区技术的作用。所建立的全国测强曲线很难适应全国各

地的情况，各地除可使用全国测强曲线外，也应因地制宜结合具体

条件和工程对象，制定和采用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

6.1.3 使用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地区和部门，

建议制定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这两类曲线在经审定和

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按专用测强曲线、地区测强曲线、全国测强曲

线的次序选用。为提高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规定先采用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进行计算。

6.2 全国测强曲线

6.2.1、6.2.2 当无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时，通过验证试

验后可按本规程附录F进行抗压强度换算值的计算。

    本规程规定的全国测强曲线收集了北京、山东、上海、四川、云

南、广西六个地区17713组测试数据，其中碎石数据 16887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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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数据826组。数据剔除26组人为因素错误数据，由于卵石的使

用量较少所以其余17687组数据均参与回归计算。采用初步回归

计算后剔除大于2倍标准差34%数据后进行二次回归的方式进

行计算。本规程规定的全国测强曲线相关指标见下表:

剔除前

数量

剔除后

数量

回归系数 }相关系数

a l b

相对误差

  (%)

平均相对误差

    (%)

17713 1 17687 1 0.0286}1.999 1 1.155 1 0.92 1 15 12.35

6.3 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

6.3.2 凡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本地区常用的有代表性的材料和

成型养护工艺，制作一定数量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进行超声、回

弹和抗压试验，建立本地区测强曲线或大型工程专用测强曲线。

这种测强曲线，对于本地区或本工程来说，它的适应性和强度推定

误差均优于全国测强曲线。

6.3.3 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测强曲线制定并批准使用后，应注意

适用范围只能在制定曲线时的试件条件范围内，例如龄期、原材

料、外加剂、强度区间等，不允许超出适用范围使用。这些测强曲

线均为经验公式制定，因此绝不能仅仅根据测强公式而任意外推，

以免得出错误的计算结果。

6.4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

6.4.1 构件的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只。)，是由相应测区

修正后的回弹代表值和声速代表值按测强曲线计算得出的。

6.4.2一6.4.5 当现场检测条件与测强曲线的适用条件有较大差

异时，可在构件上钻取混凝土芯样或同条件立方体试件进行修正。

修正的方法有修正系数法和修正量法，本规程采用修正量法。

    在确定修正量时，试件数量不应少于4个。作为确定修正量

的试件取3个太少，但由于取芯工作量大，且不宜在构件上钻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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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量的芯样。因此，综合考虑修正量估计的准确度和取芯工作

量，规定取样数量不应少于 4个，然后按式(6 .4.5一1)一式

(6.4.5一5)计算修正量。

6.4.6 按本规程检测推定的混凝土抗压强度不等于施工现场取

样成型并标准养护28d所得的试件抗压强度。因此，在正常情况

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验收与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

    当构件的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中出现小于10.oMPa的值时，

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fcu，。)应取小于10.oMPa。如测区

换算值小于10.oMPa或大于 70.OMPa，因超出了本规程强度换

算方法的适用范围，故测区的混凝土抗压强度应表述为

“<10.OMPa，，或“>70.OMPa”。如构件测区中有小于 10.OMPa

的测区，因不能计算构件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差，则构件混凝土的推

定强度应表述为“<10.0MPa’’。如构件测区中有大于 70.oMPa

的测区，也不能计算构件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差，此时构件混凝土抗

压强度的推定值取构件各测区中最小的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

值。

    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是用各测区的混凝土

抗压强度换算值来计算。当按批推定混凝土抗压强度时，如测区

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超过本规程第6.4.7条规定，说明构件的

混凝土制作条件不尽相同，混凝土抗压强度质量均匀性差，不能按

批推定混凝土抗压强度。

6.4.7 对按批量检测的构件，当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大于

规定的范围时，说明已有某些偶然因素起作用，例如构件不是同一

强度等级，龄期差异较大等，构件的混凝土质量不均匀，因此不能

按批进行强度推定，需要全部按单个构件进行强度推定。



附录A 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自校准方法

    由物理学可知，空气中的声速除了随温度而变化外，受其他因

素的影响很小。因此，采用测量空气中声速的方法检验仪器的性

能，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该方法不仅检验仪器的计时机构是

否可靠，还检验了仪器操作者的声时读取方法是否正确。

    声速测试时，取平面换能器一对，与混凝土超声波检测仪连

接，开机预热10min。在空气中将两个换能器的辐射面对准，依次

改变两个换能器辐射面之间的距离 1，如 100mm、125mm、

150mm、175mm、ZO0mm、225mm、25Omm、275mm、300mm等，在

保持首波幅度一致的条件下，读取各间距所对应的声时值(t，、t:、

t:、⋯、tn)。同时测量测试时空气的温度(Tk)，精确至0.5℃。

    一般说来，只要超声仪正常，操作人员的测试操作也准确无

误，空气中声速计算值(vk)与空气中声速实测值(v。)之间的相对

误差忆)应不超过士0.5%。如果出现空气中声速计算值(vk)与

空气中声速实测值(v。)之间的相对误差(△)超过士0.5%的情况，

应首先复核测试操作是否正确，否则属于仪器计时系统不正常。

    在声时测量过程中有一个声时初读数(t。)，而声时初读数

(t。)除了与仪器的传输电路有关外，还与换能器的构造和高频电

缆长度有关。因此，每次检测时，应先对所用仪器和按需要配置的

换能器、电缆线进行声时初读数(t。)测量。



附录D 超声角测、平测和声速计算方法

D.1 角 测

D.1.1 有时被测构件旁边存在墙体、管道等障碍物，只有两个相

邻测试面可供检测，此时仍然可以进行超声回弹综合法测强，即在

两个相邻测试面的对应位置布置超声测点，采用角测法测量混凝

土中的声速。

D.1.2 为使超声波能充分反映构件内部混凝土的质量，同时还

要尽可能避开钢筋的影响，布置超声测点时最好使换能器尽量离

开构件边缘远一些。当换能器中心与构件边缘的距离11，、12，大于

300mm时，可减弱换能器直径的影响。在检测中可能会遇到一个

表面较窄另一表面较宽的构件，所以布置测点时不要求2，，与22、相

等，但二者相差不宜大于1.5倍。

D.1.3、D.1.4 大量对比试验表明，可采用F、5换能器中心点与

构件边缘的距离11，、22，，按几何学原理计算超声测距 2，;用此测距

与角测的声时值计算所得的声速值，与对测的声速值没有明显差

异，可不作修正。

D.2 平 测

D.2.1 在实际工程检测中有时遇到被测构件只能提供一个测试

表面(如道路、机场跑道、楼板、隧道、挡土墙等)，可采用平测法检

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所谓超声波平测法，就是将发射和接收换能

器藕合于被测构件的同一表面上进行声时测量。因平测法只能反

映浅层混凝土的质量，所以厚度较大的板式结构(如混凝土承台、

筏板等)不建议直接采用平测法，可沿构件表面每隔一定距离钻一

个势40mm一价50mm的超声测试孔，采用径向振动式换能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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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速测量。

D.2.2 由于构件内常分布有网状钢筋，为了避开钢筋的影响，布

置超声测点时需要使发射和接收换能器的连线与测点附近钢筋的

轴线保持一定夹角，一般取400一50“。
    规程中图D.2.2所示布置换能器，以两个换能器内边距逐点

测读相应的声时值。用回归分析方法求得直线方程中的斜率(。)

即为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

不能将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直接代人本规程式

(6 .2.1)计算混凝土抗压强度值。

D.2.3、D.2.4 采用平测法检测的工程，应具备最少一个或者多

个有代表性且具有对测以及平测对比条件的构件(如剪力墙门洞

附近)，在构件上分别采用对测法得到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

值(vd)以及采用平测法得到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
则可求出平测声速修正系数以)，并对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

表值(v。)进行修正，然后进行混凝土抗压强度计算。模拟试验和
在工程检测中所做的平测与对测比较表明，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

速代表值(v。)与对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d)之间存在差
异，且差异并非固定值。平测测区混凝土中声速代表值(vp)受测
试表面质量好坏的影响较大。当测试部位混凝土质量表里一致

(表面光洁、平整且未受任何损伤)时，平测与对测的声速值差异不

大，一般vd/v。=1.00一1.03;当混凝土测试表面粗糙、疏松或存
在微裂缝，则平测与对测的声速值的差异较大，一般vd/v。=
1.04一1.15。



附录F 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表

    测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换算，可根据同一测区的声速修正代

表值和回弹修正代表值直接从强度换算表中查得，也可采用本规

程式(6.2.1)计算。若出现测区换算强度值小于10.OMPa或大于

70.OMPa，即超出换算曲线的适应范围时，测区的抗压强度应表述

为“<10.OMPa，，或“>70.OMPa，，。



附录G 建立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

        测强曲线的基本要求

    由于各地区或某一专项工程的气候条件、混凝土原材料、施工

工艺及技术水平等存在差异，为了使测强曲线的使用条件尽可能

地符合本地区或某一专项工程的实际情况，建立专用测强曲线或

地区测强曲线，以减少工程检测中的验证和修正工作量，同时也可

避免因修正不当带人新的误差因素，从而提高超声回弹综合法检

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建立专用测强曲线

或地区测强曲线时，除了采用专项工程的混凝土原材料或本地区

常用原材料，以及混凝土配合比外，还应严格控制试件的制作、养

护及超声、回弹和抗压强度试验等每一操作环节，并注意观察、记

录试验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如试件测试面是否平整、试件是否标准

立方体、测试时试件表面干湿状态、抗压破坏是否有偏心受压、混

凝土中的石子含量偏多或偏少及分布是否均匀等)，对明显异常的

数据，应认真分析原因再决定取舍。根据声速代表值、回弹代表值

和试件抗压强度实测值进行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误差分析，可得

到混凝土抗压强度曲线。根据回归方程的误差分析结果，也可针

对误差特别大的个别数据进行分析判断，若系试验过程中带进的

较大误差，可以剔除该数据后再进行回归分析。总之，建立测强曲

线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认真仔细、严肃对待。

    除本规程式(G.0.7一1)推荐的回归方程形式外，如有其他更

好的形式，只要满足第 6.3.2条的要求都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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